
 

中国矿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024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是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人才选拔

质量的重要途径。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复试录取工作“全面考核、

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在确保安全、公平、

公正、公开、科学的前提下，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及计划 

（一）招生专业 

080800 电气工程 

0808J3 储能科学与工程 

085801 电气工程 

（二）招生计划 

根据教育部、江苏省以及我校研究生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我院

2024 年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14 人，含已录取直博生；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

研究生 6 人，含已录取工程博士生。 

二、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一）复试形式、复试内容 

（1）“申请-考核”制考生 

采用现场复试模式，“申请-考核”制考生复试内容及形式见《电气工程学院 2024

年全日制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工作实施细则》，复试时间每个考生一般不少于 20 分

钟。 

（2）硕博（本硕博）连读考生 

硕博（本硕博）连读考生复试内容及形式可参照“申请-考核”制实施细则执行，

采用现场复试模式。 

（二）录取总成绩 

 “申请-考核”制和硕博（本硕博）连读考生 

总成绩=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三）拟录取办法 

（1）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研究生院下达的招生指标，以考生的总成

绩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具体招生情况和培养条件，并结合当年学院和导师招生名额，

择优推荐拟录取名单，拟录取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上报校研

究生院。 

（2）录取计划 

录取计划分为本年度普通招生计划和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

项计划、支援部省合建专项计划、对口支援高校专项计划、高研院专项计划、高校辅

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以及科研经费博士专项计划等）。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专项计划、支援部省合建专项计划、对口支援高校专项计划、高研院专项计划根

据实际报考情况，直接下达至相关单位，计划单列，不可挪用；学校专项计划根据相

关规定执行。 

硕博（本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录取计划，根据报考情况并结合本单位实

际自行统筹安排，直接攻博按实际录取情况占用各单位招生计划。 

（3）拟录取类别包括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 

（4）我校录取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为“全日制”。 

（5）复试成绩不合格、体检不合格、思想政治考察不合格者不予录取。考生的诚

信状况作为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不予录取。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提供虚假材料的考生一经发现将随

时取消其录取资格。 

（6）新生报到后在未获得学籍之前，学校将对其报考条件、思想政治素质、道德

品质、健康状况等全面复查，发现有不符合规定者，取消录取资格。 

（四）复试具体安排 

（1）硕博（本硕博）连读考生： 

报到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上午 7:30 

复试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上午 8:00 

报到复试地点： 南湖校区电气工程学院 B107 

（2）“申请-考核”制学术学位考生： 

报到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上午 8:30 



 

复试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20 

报到复试地点： 南湖校区电气工程学院 B107 

（3）“申请-考核”制专业学位考生： 

报到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4:30 

复试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5:00 

报到复试地点： 南湖校区电气工程学院 B107 

（4）复试报到注意事项请见附件 1。 

三、奖学金评定办法 

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的研究生均可参加学业奖学金的评

定，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等级应在复试录取时确定，具体评定办法和程序依据学校有

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 

1、其他未作说明事项遵照《中国矿业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

办法》。 

2、本办法由电气工程学院 2024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监督电话：

051683599970，联系电话：051683599938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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